2018年呼伦贝尔市统计局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绩效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8年呼伦贝尔市统计局预算批复单位为呼伦贝尔市统计局机关，重点项目为：1、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经费46万元；2、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经费150万元；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47.5万元。市统计局统计普查中心、统计数据管理中心、执法大队及统计调查中心均无重点项目算预。
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经费
（一）、项目内容
1、编制市本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2、对旗市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开展审核、评估及指导；
3、市本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数据开发；
4、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先进地区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质量指标为达到自治区统计局评审标准；数量指标为完成2017年度市本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报表的数量和内容由自治区统计局下达；时效指标为3月末召开动员大会，4月末完成方案制定，5月份开展摸底调查，6月份开展补充性调查，7月至8月编制报表，9月数据审核，10月撰写报告，11月全面审核，12月上报数据及报告，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2、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摸清我市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信息支撑。积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经验和做法，向自治区统计局提交报告，提出修订完善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案的建议。
二、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经费
（一）、项目内容
1、经济普查前期试点；
2、经济普查各项资料印刷；
3、经济普查入户前摸底工作；
4、经济普查业务培训、各项办公及会议；
5、经济普查登记设备PAD及普查前期数据处理设备购置；
6、经济普查宣传工作及宣传片印刷；
7、普查员人身意外保险等。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质量指标为达到“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要求标准；数量指标为2018年全年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前期准备工作；时效指标为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2018年全年。
2、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在“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前期准备工作期间，摸清我市全部法人单位、产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的基本情况。
三、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
（一）、项目内容
1、“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开发及年鉴编制；
2、“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表彰大会；
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用品制作。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质量指标为达到“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要求；数量指标为完成2018年度“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开发，召开表彰大会；时效指标为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要求，2018年全年。
2、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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